              慈溪市化肥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春耕、双夏化肥供应，稳定农资市场价格，保障救灾化肥应急需要，规范慈溪市化肥储备（以下称化肥储备）管理工作，参照《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国家救灾农药储备管理办法（暂行）、《浙江省省级重要商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宁波市市级农资储备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化肥储备承储企业的选定、管理、监督、考核等工作。
　　第三条  化肥储备遵循企业承储、政府补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化肥储备分为春耕化肥储备（以下称淡季储备）、救灾化肥储备（以下称应急储备）。
　　第五条  化肥储备应当坚持“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和“谁储备，谁负责”的原则。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称市供销社）负责化肥的储备管理和承储管理，并做好化肥储备补贴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市财政局负责化肥储备补贴资金的预算安排、拨付等工作。
　　第六条  化肥储备任务由企业自愿承担并自负盈亏，市财政给予资金补助。
　　
　　                      第二章  储备品种、规模
　　第七条  针对农业生产需求，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提出具体储备品种意见。市供销社、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财政局确定市级化肥储备规模。
　　第八条  化肥储备规模统筹考虑本市农业生产需要和省化肥储备要求，进行动态调整。一般储备规模为：
　　淡季储备：化肥4500吨，主要品种：氮肥（不低于任务量30%），磷肥、钾肥、复合肥（不高于任务量70%）。
　　应急储备：化肥1500吨，主要品种：氮肥450吨、钾肥150吨、复合肥900吨。
　　
　　                       第三章 储备时间
　　第九条  化肥储备每轮承储责任期3年。
　　第十条  年度承储时间：淡季化肥储备时间为当年10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应急化肥储备时间为当年4月1日至9月30日。
　　
　　                  第四章 承储企业基本条件及选定方式
　　第十一条  化肥储备承储企业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本市具备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正常。
　　（二）实缴注册资金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
　　（三）近三年年均化肥销售16000吨以上。
　　（四）在本市有较完善的化肥经销网络。
　　（五）具备与承储规模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
　　（六）未因故意销售假冒伪劣化肥、农药或造假等行为被有关部门处理过。
　　（七）银行信用记录良好。
　　（八）不得存在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两种情况。
　　第十二条  市供销社按照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化肥储备承储企业，采购结果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在承储责任期内承担储备任务。
　　
　　                    第五章 储备任务管理及履行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应挂牌管理，承储仓库应标注“慈溪化肥储备库（应急储备/淡季储备）”。
　　第十五条  根据台风、洪涝和重大农作物病虫等灾害对本市农业生产的影响，市农业农村局会商市供销社、市财政局，决定动用应急储备化肥。
　　第十六条  应急储备化肥在年度储备时间内救灾投放时应标明“慈溪市救灾储备化肥”字样；投放后，承储企业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足库存。
　　第十七条  为保障本市春耕、双夏化肥供应，稳定化肥市场价格，承储企业淡季储备化肥按以下指标进行考核：
　　（一）年度储备时间内在本市的化肥累计调入量不少于当年承储任务量的1.2倍。
　　（二）年度储备时间内月平均库存量不低于承储任务量。
　　（三）库存量：承储企业在本市区域内库存点的库存。
　　第十八条  应急储备化肥按照年度储备时间内本市区域内库存点日平均库存量不低于承储任务量进行考核。
　　
　　                      第六章 储备补助
　　第十九条  市供销社根据年度市级化肥储备规模，参照《宁波市市级农资储备管理办法》测算储备补助资金需求，市财政局根据市供销社测算的资金需求统筹安排预算。
　　第二十条  年度储备期结束后进行专项审计，市供销社根据中标协议、考评情况拨付化肥储备补助。
　　
　　                     第七章 储备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储备工作开始后，承储企业需在每月前10个工作日内，向市供销社、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报送上月储备动态情况。
　　第二十二条  建立化肥储备监管机制。市供销社、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组成监督检查组，对承储企业储备情况进行联合检查，每储备期不少于1次；市供销社对承储企业储备情况检查每月不少于1次。
　　第二十三条  承储企业在年度储备时间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以下情况，均视为未完成储备任务。
　　（一）未按要求上报储备数据、情况、资金补助申请材料。
　　（二）经认定所报数据、情况与实际有明显不符。
　　（三）未完成储备指标。
　　第二十四条  承储企业出现以下情况，市财政不予资金补助，已发放的补助资金由市供销社予以追缴，相关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一）采取弄虚作假等行为骗取储备补助资金。
　　（二）投放市场的储备化肥经有关方面检测为假冒伪劣，化肥实际养分含量及重量与标准明显不符。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供销社、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